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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单位自筹资金建设项目

出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加强单位自筹资金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等学校基本建设

项目（以下简称建设项目）的投资管理，确保自筹资金及时、

足额到位，保障建设项目按期支付工程款，提高项目管理和

资金使用效率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单位自筹资金建设项目是指经学校批准立项，

建设资金全部或部分由单位自筹，学校统一建设、出资单位

使用的建设项目。

本办法所指的自筹资金主要指单位通过校友和社会捐

赠以及其他途径筹集符合相关规定的资金，不包括中央或地

方资助的财政资金。

第二条 单位自筹资金建设项目资金管理由学校各部

门根据以下职责分工实施。

1.出资单位负责建设项目自筹资金的筹集。原则上，要

求自筹资金到位与建设进度同步。

2.基本建设处负责建设项目投资估算、年度预算申报、

结算审核、竣工财务决算。负责学校资金的申请，会同计划

财务处、教育基金会督促单位自筹资金及时到位，核定建筑

面积，提供项目建设成本出资核算报告等，保证建设资金合

理、高效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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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计划财务处负责根据学校预算批复及时下达资金，负

责建设项目的财务管理与资金核算，自筹资金的收缴，配合

基本建设处督促自筹资金到位和竣工财务决算等。

4.教育基金会负责核实捐赠资金金额，落实捐赠协议的

资金到位情况，根据基本建设处的年度预算申报情况，及时

拨付捐赠资金。

5.总务处负责协同基本建设处、计划财务处做好建设项

目移交后自筹资金的清算。

第三条 经批准立项的单位自筹资金建设项目按照“谁

使用、谁出资”的原则由单位筹集建设资金，建设资金包括

从项目立项至竣工的所有建设成本。

学校重点支持的建设项目如设有地下公共空间（主要指

地下停车库、人防设施等）的，地下公共空间（不包含设置

于地下的科研实验等空间）的建设资金经学校批准后可以减

免，并在项目立项时予以明确。

第四条 自筹资金金额以项目建设成本为主要依据。项

目建设成本涵盖工程费用以及前期咨询、勘察、设计、管理

服务费等项目配套所需的工程建设其他费，最终以项目竣工

后的财务决算审定投资为准。

第五条 自筹资金金额按以下方式进行核算：

1.建设项目由一个单位独立使用的，由该单位出资全部

建设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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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建设项目由多个单位共同使用的，项目建设成本中的

工程费用和工程建设其他费按以下原则分摊：工程费用中各

单位独立使用部分由各单位独立出资，共用部分按各单位独

立使用建筑面积的比例分摊；工程建设其他费用，按各单位

工程费用的比例分摊。

3.建筑面积以《竣工规划核验房产测绘报告》中的测绘

面积（建筑面积）作为计算依据。

第六条 原则上，各单位按以下要求和流程做好自筹资

金出资管理：

1.资金估算。基本建设处开展项目前期研究，确定项目

建设资金、单位自筹资金估算。

2.资金核实。根据资金估算结果，各单位在《浙江大学

工程建设项目立项预审单》填写项目建设资金筹集情况，由

教育基金会、计划财务处核实并出具意见。原则上，建设项

目立项前，已有自筹资金不少于应自筹资金估算的 50%。

3.资金到位。项目立项获批后 1 个月内，计划财务处（或

教育基金会）应按当年资金需求将资金划转至学校基本建设

账户。后续资金根据项目资金年度使用计划，按工程进度及

时拨付。

第七条 建设项目自筹资金按以下程序清算：

1.项目竣工验收后 1 个月内，基本建设处根据项目建设

情况出具建设成本核算报告，单位根据成本核算报告缴纳相

应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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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计划财务处收到相应资金后，出具单位已出资证明。

总务处据此会同基本建设处进行空间及设施等的移交分配

工作。资金未到位的，未到位部分折算成建筑面积不进行移

交分配，由学校作为储备用房统筹管理。

3.根据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定金额，基本建设处出具建

设项目单位自筹资金的最终金额，多退少补。

第八条 附则

1.学校党委常委会另有决定的按其决定执行。

2.本办法自基本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讨论通过之日

（2025 年第 5 次会议）起试行。

3.本办法由基本建设处、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
